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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远县九嶷山景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宁远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批复<宁远县九嶷山景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及相关附件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宁远县九嶷山景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位于宁远县九嶷山景区，分四期建设，一期地理坐标为E111°59′02.58″，N25°21′28.70″；二期地理坐标为E111°59′12.29″，N25°21′36.23″；三期地理坐标为E111°59′15.83″，N25°21′35.00″；四期地理坐标为E111°59′15.65″，N25°21′34.96″。项目总投资为2908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60万元，占总投资的0.55%），总占地面积约42666m2，总建筑面积约44800m2。项目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娥皇峰游步道6公里、观景平台、游客接驳停靠点，改造舜帝陵、舜源峰、古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点）及景区配套服务用房，以及改造景区停车场、景区内道路等；二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建造景区建筑及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小吃、饮料、土特产、工艺品等销售服务设施）等；三期主要建设内容为改造紫霞岩游客服务点及完善紫霞岩内部配套设施等；四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建造舜帝非遗文化展览馆、高源土陶工艺体验馆、瑶族风俗体验馆及相关配套工程等。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和技术审查意见，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复意见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所确定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你单位在设计、建设、运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相关建设要求。应符合宁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并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建设前，应取得县自然资源、林业和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意见。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GB15562.1-1995）、《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及2023年修改单的规定和要求，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二）生态环境保护。应遵循“避让、减缓、修复、补偿、管理、监测”的原则，对占地范围内的植物植被、野生动物、土壤、生态系统进行科学保护。运营期间，做好爱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禁止带入火种等污染源，在适当位置悬挂告示牌，严格要求按照固定的线路进行游览，禁止随意扩大游廊、活动范围，有效保护动物、植被植物、生态系统资源。
（三）废气污染防治。加强景区绿化建设，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隔油池、化粪池进行加盖，同时加强对隔油池、化粪池的日常管理。餐饮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四）废水污染防治。按照“雨污分流、污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建设完善景区内雨污排水管网。施工废水、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九嶷山瑶族乡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五）噪声污染防治。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采取绿化隔离、距离衰减等措施减少交通噪声，优化平面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加装减振装置等措施，确保边界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六）固废污染防治。强化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按环评文件要求对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妥善处置。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废物应尽量回收利用，其余妥善收集后并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收集桶收集后，交由景区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景区内的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三、项目在环保手续申报过程中不得隐情不报，若发现本项目存在弄虚作假或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将依法撤销本行政审批决定。本批复各项内容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以及信息公开工作。项目建成后，应依法依规按程序自主开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排污许可手续。
五、本批复及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保审批的法律文件。自批复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或改变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的必须依法重新报批。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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